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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
（2021 年 12 月 31 日白城市六届人大常委会

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）

2016 年至 2020 年，全市第七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决

议顺利实施，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

平明显提高。当前，我市已进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和全面

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白城的发展阶段，为深入学习宣传贯

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使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，夯实

全面依法治市的社会基础，有必要从 2021 年至 2025 年在

全体公民中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。通过开展第八个

五年法治宣传教育，使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

显著提升，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根据

《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推进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

决议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作决议如下：

一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作。坚持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

想，将其列入各级党校（行政学院）重点课程，融入学校教

育。充分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和普法阵地，推动习近平法治思

想入脑入心、走深走实，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治道路。紧紧围绕服务全市“十四五”时期经济社

会发展，推动普法工作守正创新、提质增效、全面发展，为

我市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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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传教育。突

出重点内容，深入宣传宪法和宪法相关法，全面落实宪法宣

誓制度，加强宪法实施案例宣传，阐释好宪法精神和“中国

之治”的制度基础。深入宣传民法典，全面提升民法典普法

质量，让民法典深入人心。深入宣传优化营商环境、加强生

态环境保护等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以适

应我市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

的需要。聚焦更高水平“平安白城”建设，深入宣传国家安

全、电信诈骗、法律援助等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的法

律法规。加强法治文化建设，不断扩大法治文化阵地覆盖面，

打造具有白城特色的法治文化品牌，促进法治文化传播。

三、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。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

度，把法治教育纳入干部教育体系、国民教育体系、社会教

育体系，坚持分层分类开展法治教育，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

治意识和法治素养。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和领导

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制度，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

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，引导国家工作人员树立社

会主义法治理念。大力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，全面落实《青

少年法治教育大纲》，推动法治教育进课堂，教育引导青少

年从小养成尊法守法习惯。加强村（居）民法治教育，深化

“送法进乡村”“送法进社区”工作，加大对农村村民、城市居

民的法律服务力度，使其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，增强用法解

决问题的能力。加强对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等重点对象的法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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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，强化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。

四、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。加强基层组织和部

门、行业依法治理，深化法治乡村(社区)建设和依法治企、

依法治校、依法治网，加大普法力度，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，

推动形成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

法的法治环境。开展公共卫生安全、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方

面的法治宣传教育，提高全社会应急状态下依法治理能力和

水平，促进依法行动、依法行事。坚持依法治理与系统治理、

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有机结合，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

创建活动，大力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。

五、着力提高普法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注重把普法

深度融入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和法律服务全过程，开展实时普

法。加大以案普法、以案释法力度，使典型案（事）件依法

处理过程成为全民普法的公开课。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开展公

益普法，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。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

展精准普法，提高普法产品供给质量，使普法更为群众喜闻

乐见。注重分层分类，坚持集中宣传教育与经常宣传教育相

结合，重在常态化、制度化，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、基层治

理和日常生活。

六、加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

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进一步完善国家机关“谁执法

谁普法”等普法责任制，全面落实普法责任清单制度，促进

各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履行普法责任，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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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党委领导下的大普法工作格局。健全和落实媒体公益普

法制度，加大融媒体普法力度。健全普法工作评估指标体系

和奖惩制度，做好中期评估和终期检查，加强检查结果的运

用。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，

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开展情况。各级人

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要加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

监督检查，促进本决议有效实施。


